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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对人类的生态保护有重要的价值，其脆弱性需要法律加以特别保护。本文主要介绍了湖南省东洞

庭湖自然保护区的现状、《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对保护区现存问题在立法上的解决，并针对保护区存在

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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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际湿地公约》的定义,湿地系指天然或人造,永久或暂时之死水或流水,淡水,微咸或咸水沼泽地或水

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海水区。根据此定义,湿地可以是村庄里一个小小的水塘,也可以是太平洋

海岸广及数千万公顷的水域；可以是内陆河流三角洲，也可以是滨海岩溶洞穴。它们可以说是地球上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家园。湿地对于地球上的生命能持续维持自然平衡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民通常把

湿地称作地球的“肾脏”。我国的湿地面积为6584万公顷（不包括江河，池塘），居世界第四位，是湿地

资源大国，《湿地公约》中划分的40类湿地在中国均有分布，但是，当前中国湿地保护的形势十分严峻，

由于对湿地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重开发利用、轻保护管理等思想直接导致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盲目

开发利用、乱占滥用湿地的现象不断发生，致使湿地面积不断减少，湿地功能不断下降。因此，用法律手

段来保护它已成为大多数学者和环保人士的共识。笔者本次赴湖南省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调研活动，旨

在了解保护区现状、介绍《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并对草案略陈管见，以求得法学界学者的指教。 

一、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概况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于1982年成立，1994年正式被批准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0000公顷。保护

区位于长江中游湖南省荆江江段南侧，北与湖北省监利县接壤，属于中亚热带过渡气候区，湿润、光热充

足、四季分明。整个东洞庭湖为一个完整的外流型淡水湖，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和长江三口的分流，

由岳阳城陵矶流入长江，水深4～22米，年均气温4～4.5度，年降水量1200～1300毫米。土壤为河流淤积

土。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等6种。二级保护鸟类有

天鹅、灰鹤等26种。还有中华鲟、白暨豚等珍稀动物以及水生植物40科131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完整

的生态系统使之成为首批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的七块之一。 

二、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现状 

本次调研发现当地在开发和保护湿地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 权属不明 

卡贝基说过：“一项资源的产权意味着对该资源的控制权，这样的控制权对资源的市场交易具有关键意

义，当产权不能合理界定，不具有排他性或没有法律保护时就会产生市场失灵的问题，最终造成资源的过

渡开发和破坏。”湿地作为一个整体资源，理应由统一机关统一管理。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资源所有权主体

代表，在制度上没有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部门以及所在地居民的权利义务，因此，在实际上国家和

集体的所有权已被部门所有，地方所有，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这样一种非正规的资源所有权体系所取代。

据湖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规办主任刘帅介绍，东洞庭湖保护区水域涉及9个市、县、区、场，

权属复杂，混乱，从所有权角度看，既存在国家所有权，又存在集体所有权；从经营和使用主体的角度

看，农场、芦苇场以及承包者分别针对不同水域行使经营、使用权。正因如此，参与东洞庭湖管理的有环

保、土地、林业、渔政、水利等部门，这些部门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各争其利，不仅不利于湿地整体之



保护，有时甚至会加剧破坏。虽然岳阳市政府在1990年就给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山林

权属证书”，但面对如此繁多的部门和单位，简单的划地定权根本无法施行。权属的无法集中，直接制约

了保护区的行政力度，间接造成了保护区的过度开发和破坏。 

2． 围湖造田 

围湖造田从宋代就开始流行，明清时期“民本主义”的“开明仁政”更滋养了无止尽的围垦，虽然那时的

龚明之等有识之士提出了围垦会给环境带来破坏的意见，可惜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建国后，为了解决

农民生计问题，政府更是鼓励人们围湖造田。1949年，洞庭湖面积4350平方千米，到1989年为1308平方千

米，湖泊水面缩小了三分之二，昔日八百里洞庭被人为分割成如今的东、西、南三块。而被分割而来的东

洞庭湖也逃不了“围垦风”的厄运。调查中，有42.9％的人认为自家的农田是围湖造田后发放的。围湖造

田并伴随着大量农民的迁入，使得保护区湖面缩小，这种片面追求湿地中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而不顾其整

体生态价值的做法不仅使人们洪水的肆虐下无能为力，而且使保护区湿地面临被蚕食的危险。 

3. 过度捕捞 

熟话说：“洞庭渔米乡。”保护区内鱼类资源丰富，包括绝大多数湖泊定居性鱼类，半洄游性鱼类和洄游

性鱼类，共分12目23科70属117种，丰富的渔业资源吸引了来自湘、鄂、川、渝、苏、皖7省46个县市的渔

民在此捕捞生产，高水季节捕捞渔民达11000人，年捕捞产量15万担。渔民的增多迫使渔民进行掠夺性经

营。每一个渔民都想尽一切办法想打到更多的鱼，于是他们开始疯狂使用“迷魂阵”。调查中，51.4％的

人反映渔民使用“迷魂阵”捕鱼，这种“迷魂阵”一网插下去后，不论大鱼、小鱼还是鱼仔，全部无法逃

脱厄运，这样，每一个追求从湖面取得最大收益的捕鱼者将获得增加鱼量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同时，他只

负担由全体捕鱼者造成的过度捕捞所造成后果的一小部分，这种掠夺性捕捞虽然使渔民个体捕捞量暂时上

升，但湖面的整体鱼量确逐年下降，这种短视的做法最终导致鱼类资源耗竭的“公共地的悲剧”。而且，

渔政管理部门赞同的渔业规模养殖也有可能对湿地水质造成严重破坏，或者威胁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 

4. 猎捕鸟类 

“洞庭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没了湖边草。”保护区适宜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候鸟前来越

冬。每年的9月到12月，数以万计的候鸟迁徙至保护区，其中不乏大量的国家级珍稀鸟类。鸟类的聚集同时

也引得不法分子垂涎三尺，他们用猎枪、弹弓等工具猎捕鸟类，当地居民则用一种俗称“封喉药”的剧毒

农药毒杀鸟类。肆意的猎捕行为致使白鹤、白枕鹤、白额雁等迁徙鸟类数量锐减，使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

性遭受到破坏。由于近见年的鸟类变化数据还在统计之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参考一下过去的数据： 

附：保护区内近几年鹤类的数量变化情况 （单位：只）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1995~1996 

白鹤白枕鹤白头鹤 3710387 228922 247253 614849 

不过，从上表和保护区负责人的讲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随着近几年保护区宣传、打击力度的加强，鸟类

减少的现象正逐步得到遏制，部份灭迹鸟类又开始出现在保护区中。 

5. 人资紧缺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下属林业警察人数有限，人员的缺少在侯鸟越冬时的管理更显捉襟见肘，

虽然管委会通过多年对当地人们进行宣传教育并发动了当地一些治安队配合管理，非法捕猎案件有所减

少，但面对诺大的保护区，人手是显然不够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非法捕猎者的打击。而且保护

区管委会隶属于岳阳市林业局，资金有限，资金的瓶颈，直接限制了管委会对东洞庭湖保护区的监测及保

护等技术设施建设的投入，使保护区的基础设施等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6．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东洞庭湖保护区面临的又一顽症。据调查，保护区现在的污染源主要有： ①生活垃圾。渔民长

时间在湖中作业，生活垃圾无处丢放，使得湖面上经常能看到漂流的生活垃圾；②工业废水。沿岸造纸厂

排放的工业废水流入洞庭湖中，使得湖水水质下降，局部水面死鱼横流，渔民怨声载道，也直接影响了保

护区水质；③药物污染。血吸虫病是湖区一大顽疾。为了防治血吸虫病，有关部门定期对湖水施药，消灭

血吸虫的同时也对湖区动植物产生了一定的破坏。④过度采掘。湖区中除了渔船，还能看到采砂船。对矿

石的开采，使保护区某些区域水位下降，植被遭到破坏，而且采掘伴随的噪音也严重影响了鸟类的栖息。 



7. 三峡截流 

三峡大坝的建设，总的来说是利国利民的，但是，它给东洞庭湖生态的变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岳阳

县渔政管理局的一份《情况汇报》中就曾提到，三峡水库的建设使鱼类生长区与繁殖区分离，洄游鱼种数

量下降。还有诸如三峡大坝夏季水位被人为控制得很低，而冬季水位则大大升高，由此带来水鸟需要的浅

水湿地减少的风险等问题。这些潜在的问题都日益显现出来，令人担忧。 

8. 农产结构调整 

大规模的农产结构的改变也导致越冬鹤类和雁类数量的变化。比如收割后的稻田是灰鹤喜欢的栖息地，受

当地农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这些稻田改成了甘蔗地、莲藕塘，灰鹤就不可能再来栖息了。再如杨树的种

植在湖南可以说已经泛滥，许多杨树种植地都是一些纸业集团的林纸极地，受利益驱动，不仅农民把它看

作是致富之路，政府也大力提倡。许多稻田被改种杨树，杨树种植遍布试验区和缓冲区，更有甚者将之种

向了核心区。前几年还有雁鸭栖息的滩地，如今已被种上杨树，雁鸭不得不另觅住所。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湿地正在一点一点的被破坏，大家深切体会到保护湿地，并不是哪个部门，哪

个人能解决的，湿地的保护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来约束人类的行为。 

三、《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 

为了确保东洞庭湖等省内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湿地得到保护，湖南省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牵头起草了这一

主要针对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简称《条例草案》）。 

作为一部法规，《条例草案》从酝酿到起草到修订历经了数次讨论，听取了各方意见，使得整部法规在科

学性，逻辑性，缜密性和可实施性方面都做得相当充分。《条例草案》共30条，由总则、管理监督、生态

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五部分组成： 

1． 总则。阐述了湿地保护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依据和基本原则。解释了湿地的概念，明确了湿地的权

属； 

2． 管理监督。明确了湿地的管理机构、协调机构、管理制度以及管理方法； 

3． 生态保护。规定了各方主体在参与湿地有关的活动时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排污标准以及防治措施； 

4． 法律责任。规定了各种主体违反法律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5． 附则。规定了《条例》的生效期。 

整部法规建立在保护优先，突出重点；合理利用，代内公平原则基础上。首先，保护优先原则体现了对湿

地的治理由“末端治理”转到“源头控制”上的决意，力图节约环境管理成本，改变环境与生产两张皮的

状况；其次，确立了开发、利用和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立法者充分意识到了过去人们接近掠夺的利用方式

给湿地带来的破坏，所以《条例草案》从中吸取教训，将开发和保护相结合，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

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最大程度地给最大多数人最长时间地服务，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

的。并且《条例草案》的制订者充分认识到湿地资源的生态价值是湿地之得天独厚，是应予保护的根本之

所在。故而，在价值取向上，《条例草案》以湿地生态功能之维护为根本，社会价值次之，在二者允许的

前提下兼顾经济价值。 

下面笔者将具体介绍《条例草案》针对东洞庭湖保护区存在的若干问题做出的具体法律规定： 

1． 解释湿地，明确定义。以往许多的法规仅针对湿地的类型而做规定，如《土地管理法》就“养殖水

面”，《环境保护法》就“水，草原，野生动物”，而“湿地”尚未作为统一的概念在立法中得以运用。

《条例草案》明确了湿地的定义以及湿地所包含的范围，即“适宜喜湿野生生物生长、具有较强生态调控

功能的潮湿地域，包括湖泊、河流、水库、河口三角洲、滩涂、沼泽、湿草甸等常年积水和季节性积水的

地域。”（第2条）这就为管委会确认保护区湿地范围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2．明确权属，理顺体制。针对权属不明，难以划地定权的问题，《条例草案》明确规定由县级以上林业部

门主管，渔业、水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部门按照自己的职责，协调做好相关的湿地保护工作，在立法

层面上解决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第6条） 

3．控制开垦，恢复湿地。针对围湖造田、占用湿地的现象，《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开垦，占用湿

地或者改变其用途。因重点建设等特殊原因需要开垦，占用湿地或改变其用途的，必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

的评测，办理有关深审批手续，并抄告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第11条）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对退化的湿地进行恢复改造，并鼓励和支持自愿从事湿地恢复改造的活动。（第22条） 

4． 控制捕鱼，禁止猎鸟。《条例草案》一再重申捕捞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办理合法证件，遵守禁渔期规

定；在侯鸟越冬期，禁止捕杀侯鸟，拣拾鸟蛋和在侯鸟栖息地进行捕猎等危急鸟类生存的活动，并责令有

关部门加强在禁猎期、禁渔期的执法监督。（第17条） 

5． 预防污染，治理污染。湿地作为一种介于私人和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对它的管理就注定

存在真空，因此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防治措施，《条例草案》规定：①禁止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向湿

地排放废水和倾倒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对农用薄膜、农药容器、渔网等不可降解或难以腐烂的农用废弃

物，其使用者应当回收。（第15条）②因预防血吸虫病需要向湿地施药时，负责施药的单位应当通报当地

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共同采取防治措施，避免或者减少对水生动植物

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第18条）③在湿地采砂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清理尾堆，防治破坏湿地生

态环境。（第21条） 

6．湿地环境的测评 

作为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对其环境质量及可能的变化及时测评十分重要。因此，除了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外，湿地资源开发生态环境预警系统的建立也十分必要。《条例草案》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湿地环境的监测。（第15条）省人民政府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渔业、水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全省湿地资源监测指标及技

术规范，建立湿地资源档案，开展湿地资源动态监测和研究，定期公布全省湿地资源资料。（第25条） 

7．生态效益的补偿 

生态效益的补偿是一个大工程，涉及到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和各方面的内容。在湿地保护中，最迫切、最必

要的是对湿地资源权利人的补偿。湿地保护主要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禁止来实现的，但湿地同时又

是由各种不同权属的资源要素所构成，对开发活动的限制或禁止会导致资源使用价值的限制，客观上必然

会导致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财产权能的下降，造成其现有权益的损失，以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为例，保护

区内世世代代生活着大量的居民，对保护区的保护也就意味着对他们捕鱼、种田等耕作方式的禁止，这就

需要牺牲他们的个人利益。如果这种牺牲单单由权利人个人承担，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如何在保障社

会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相关人的权益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例草案》就规定，对因保护湿地而受到

损失的个人或者单位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第八条）据湖南省环资委主任刘帅介绍，对东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的补偿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经过多次协调，初步规定对于核心区，岳阳市政府和湖南省人大准备

通过征收的方式将非国有湿地变为国家所有，对居民予以充分补偿，使当地居民生存脱离对湿地的依赖，

真正做到把湿地“养”起来。而对于缓冲区，因为并非禁止一切经济活动，所以国家不一定要取得湿地所

有权，但应对因对湿地用途限制而给权利人带来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补偿，鼓励其另谋生计。  

此外，《条例草案》还制定了诸如生态补水，濒危动物救助等一系列措施，尽可能地做到为湿地保护提供

有法可依。总之，作为一部即将出台的地方法规，它摒弃了以往资源法主要从经济效用角度考虑对自然资

源的利用而甚少考虑资源的生态功能之价值的传统思想，真正从湿地的生态价值角度考虑，力求能够切实

达到保护湿地的效果。  

四、关于加强东洞庭湖保护区保护的几点建议 

勿庸置疑，《条例草案》的出台及时弥补了关于湖南省湿地保护的空缺，也使东洞庭湖保护区现实存在的

几大困难在法律层面迎刃而解。但是，作为一部地方性法规，它的制定肯定也存在一些问题，它的效果也

是有限的，如何加强对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笔者深有感受，提出几点拙见： 

1. 丰富宣传教育形式。笔者认为在湿地宣传教育的形式上要不拘一格，可以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上

开辟专栏，或发表和广播与湿地保护有关的信息，在对中学生的调查问卷中，就有相当学生认为应当把湿

地保护的相关知识写进中学教材或者聘请名人明星担任公益大使，使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保护意识。像岳

阳市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就采取了“观鸟大赛”这样一种形式，通过邀请国际知名鸟类专家、

环保专家，组织市民、学生广泛参与到“观鸟大赛”中，不仅有效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也取得了较好的

宣传效果。 



2． 扩大公众参与空间。公众参与对于湿地保护是必不可缺少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就认为，环境

问题最好是在全体有关市民的参与下进行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一个人都应当能适当地获得公共当局所持

有地有关环境的资料，并应有机会参与各项决策进程，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

识。所以，应当把公众参与作为一项立法原则，通过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

检查制度，使公众不仅在末端参与，而且参与到预案参与、过程参与与行为参与中来。对涉及湿地开发与

利用等重大工程设立听证制度等手段，像法制发达的美国就制定了“许可授与程序”：工程兵团在接到一

项改变湿地状况的申请后，应向公众公开申请书征求意见，对于大型项目，应当举行听证会，对任何参与

许可程序且对许可决定不满的公民，可向联邦法院提请司法复审。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真正使公众了解湿地，关注湿地。 

3． 签订公害防止协定。公害防止协定起源于日本，是指地方居民或地方公共团体为了保护环境，防止公

害的发生，与该地方企业基于双方合意，商定双方采取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所签订的书面协议。在“谁污

染，谁治理”的原则下，立法者的本意想“用污染者的钱来治理环境”，但是环境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并

不能通过短期的投入来预期，很多情况下，政府是理性的，理性的政府要维持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

即政府用于治污的钱等于企业缴纳的治污费，否则政府将处于经济的“负效益”，而理性的政府会尽力避

免经济“负效益”状态，就导致环境的“负效益”。并且，基于“公共信托”理论，水、空气等人类离不

开的环境要素不是无主物而是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国民只是将共有财产委托给政府管理。因此，政府与

国民之间只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关系，政府无权处分这些财产，企业要利用这部分财产，必须和公众签订

协议。这种事先预防机制，能根据当地的风俗民情，切实地制定保护东洞庭湖保护区的对策，可以达到保

护东洞庭湖湿地，增强政府与企业收入的目的，促进公众与企业、政府的和谐共处，以达到最大化公共利

益而最小化其消费的目的。 

4． 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由于水质提高，湿地环境改善产生的是公共利益，所以企业和个人没有动机去无

条件改善公共利益。并且政府并不具备专门的技术等条件从事环境治理工作，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

从服务、监管和治理出发，不断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如发展环境工程咨询公司、环保投资公司、排污收费

监理所、环境治理企业等。这些中介组织在环保政策执行较好的发达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恰是我国所

缺乏的。 

5． 加强环保团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民间环保团体的出现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结果，是利益多元化的体

现。积极开展与保护国际（C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环境基金（GEF）等民间团体的合作，不

仅能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解决部分融资问题，而且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湿地管理理念，学习到先进的管理技

术。如前述“观鸟大赛”就是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爱动物基金会及奥地利SWAROVSKY公司合作举办，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五、结语 

“昨日洞庭今何在，郁郁葱葱梦难圆。”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不仅需要政府的携持，企业的投入，

更需要公众的参与，希望更多的环保人士加入到保护东洞庭湖的人群中来，为保护我们共同的湿地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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